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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 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條第 6款規定) - 

--- 日期：13/10/2025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 726/2025 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起訴並提交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

審理嫌犯 A為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了： 

- 《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詐騙罪」［針

對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第二十八至三十二、第三十三至三十七點

控訴事實］； 

- 《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款結合第 3 款及第 196條 a)項所規定及

處罰的四項「詐騙罪」(巨額)［針對第十至十二、第二十至二十

二、第三十八至四十二、第四十三至四十五點控訴事實］； 

- 《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 款結合第 4 款 a)項及第 196 條 b)項所

規定及處罰的七項「詐騙罪」(相當巨額)［針對第二至六、第七

至九、第十五至十九、第四十六至四十八、第五十一至五十三、

第五十四至五十六、第五十九至六十三點控訴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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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 CR1-23-0106-PCC 號案件中，經過

庭審，最後判決嫌犯 A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 

- 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詐騙罪」

(針對第五及第六被害人)，各判處五個月徒刑； 

- 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款結合第 3 款及第

196 條 a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巨額)(針對第四被害

人)，判處九個月徒刑；以及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 款結

合第 3款及第 196條 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巨額)(針

對第七被害人)，判處一年徒刑； 

- 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款結合第 4 款 a 項

及第 196 條 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詐騙罪」(相當巨額)(針對

第二、第八及第九被害人)，分別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二年六個

月徒刑及三年三個月徒刑；以及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

款結合第 4 款 a 項及第 196 條 b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詐騙

罪」(相當巨額)(針對第一、第三及第十被害人)，分別判處二年六

個月徒刑、二年六個月徒刑及三年三個月徒刑。 

- 上述十罪競合，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 

另外，判處嫌犯須向各被害人作出如下賠償： 

- 須賠償予第一被害人 B澳門幣 101,000元； 

- 須賠償予第二被害人 C港幣 100,000元； 

- 須賠償予第三被害人 D澳門幣 165,024 元； 

- 須賠償予第四被害人 E澳門幣 65,000 元； 

- 須賠償予第五被害人 F澳門幣 5,500 元； 

- 須賠償予第六被害人 G澳門幣 30,000元； 

- 須賠償予第七被害人 H澳門幣 115,000元； 

- 須賠償予第八被害人 I港幣 200,000元； 

- 須賠償予第九被害人 J港幣 7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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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賠償予第十被害人 K港幣 440,000元。 

- 上述賠償須附加自本判決日起計至完全繳付有關賠償時的法定

利息。  

 

嫌犯 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 

1. 本上訴是基於上訴人於 2023 年 11 月 17 日被初級法院第一刑事

法庭判處以直接正犯及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條第 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二項「詐騙罪」、以連續犯方式觸犯

了《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 款結合第 3 款及第 196 條 A 項所規

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巨額)、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 條

第 1 款結合第 3 款及第 196 條 A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

罪」(巨額)、以連續犯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 款結

合第 4 款 A 項及第 196 條 B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詐騙罪」

(相當巨額)及觸犯了《刑法典》第 211條第 1款結合第 4 款 A項

及第 196 條 B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十

罪競合，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之判決（以下簡稱

為“被上訴判決”）而提起。 

2. 審判聽證按照法定程序在上訴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 

3. 上訴人於 2025 年 8 月 7日接收判決通知，根據《刑事訴訟法典》

第 317條結合第 314 條第 6款及第 7 款的規定，本上訴應視為適

時提起。 

4. 本上訴是以被上訴之判決染以下瑕疵而提起：量刑過重，違反《刑

法典》第 40 條及第 65 條之規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款）。 

5. 《刑法典》第 65 條第 2 款 c 項規定，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法

院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須考慮

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6. 上訴人犯罪的動機，是由於好賭成性，想透過各種手段取得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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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賭博而犯下本案被指控的犯罪。 

7. 上訴人是由於其不良嗜好（無節制賭博）而犯下本案，而在本案

發生後其已深感後悔並於獄中決心成賭。 

8. 《刑法典》第 65 條 2 款 e 項規定，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

同樣屬於確定刑罰時必須考慮的情節。 

9. 針對作出事實之前的行為，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沒有任何

刑事紀錄，屬於初犯。 

10. 上訴人在本次犯案前一直維持良好行為，並未觸犯任何的刑事案

件，而且是一名警務人員，長期維持社會治安打擊罪案，對於澳

門社會的穩定也有貢獻，本次是因為沾染賭癮，為了獲取金錢進

行賭博，上訴人才誤入歧途犯下本案。 

11. 因為本次的案件，上訴人已經失去了其引以自豪的工作以及陪伴

家人的機會，其人生軌跡完全因為本次的案件被改變。 

12. 上訴人在其寫給法庭的信件中，亦表示了其會在監獄中戒賭，相

信其以後再因為賭博而犯罪的可能性低。 

13.上訴人在作出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後，雖然在本案審判聽證時缺席，

但在其自願投案並於 2025 年 8 月 7 日的聽證中，向初級法院法

官 閣下表示承認詐騙十名被害人，對於詐騙金額及原因亦表示

承認（參見卷宗第 443 頁背頁之聽取聲明紀錄），可見上訴人是

承認被指控的事實的。 

14. 上訴人是自願回澳承擔罪責，這亦是可以反映上訴人已經承認錯

誤及準備改過自新的事實。 

15.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對上訴人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的單

一刑罰明顯不適度，應予廢止，並基於違反《刑法典》第 65 條及

第 40 條規定，應對嫌犯重新依法量刑，對上訴人應科處合共不

高於五年之徒刑的公正裁判替代之。 

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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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列舉的事實及法律理由，同時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

院諸位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懇請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作出

如下公正裁判： 

- 針對量刑過重的瑕疵，應裁定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對上訴人合共

判處六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明顯不適度，應予廢止，並基於違

反《刑法典》第 65 條及第 40 條規定，應對嫌犯重新依法量刑，

對上訴人應科處合共不高於五年之徒刑的公正裁判替代之。 

承上所述，及有賴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

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判！ 

 

檢察院就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量刑過重，其表示為初犯，因好賭作案，案

發後已深感後悔，在獄中決心戒賭，上訴人為一名警務人員，為

澳門社會穩定帶來貢獻，上訴人雖然缺席審訊，但是次回澳後有

向法庭表認罪，表示其為自願回澳承擔責任，認為原審法庭的判

決明顯不適度，應予廢止，並改判不高於五年的徒刑取代之。 

2. 量刑方面，《刑法典》第 40 條及第 65 條確立了量刑應考慮的因

素和量刑的標準。量刑時，我們尚需整體考量上訴人的罪過及預

防犯罪上的要求。 

3. 罪過方面，上訴人因賭博欠債及生活開支，先後向十名被害人虛

構不同的理由，以搏取眾被害人的同情心的方式借取了相當巨額

的金錢，行為由 2019 年下旬至 2022 年上旬，作案時間超過兩年，

可見上訴人的行為具有相當的預謀性，不法程度及故意程度均較

高。 

4. 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先後騙取十名被害人的金錢，作案持續超

過兩年，可見上訴人的守法意識薄弱，上訴人作為警務人員，知

法犯法，漠視法律和挑戰法紀的程度甚高，上訴人雖然為初犯，

但事件揭發後一直未有正面承擔責任，一走了之、缺席庭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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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刑事責任，亦可見上訴人未有把握向法庭坦白交待案情的機

會，扣留命令狀執行了約一年九個月，上訴人才聲明承認犯罪，

為時已晚，實未能視上訴人有真誠悔悟的表現，而眾多被害人的

損失至今仍未得到應有的賠償，實未見上訴人有足夠正面承擔事

件的態度，我們認為上訴人的犯罪後的表現，並未值得法庭給予

再輕的判刑。 

5. 一般預防方面，詐騙是本澳最常見的犯罪之一，上訴人所觸犯相

當巨額詐騙，嚴重影響居民的利益，而現時涉及類似的犯罪禁而

不止，在疫情後更有上升趨勢，故實有必要加強打擊相關犯罪，

以防止有關犯罪的蔓延，以及確保居民的財產安全；再者，上訴

人身為警務人員，我們不否定其對社會的貢獻，但其犯罪行為同

樣對警隊名譽造成嚴重損害，更使市民大眾對警務人員奉公守法

的期望落空。考慮到本案犯罪情節較為嚴重，眾被害人至今未獲

賠償，且上訴人一直潛逃，倘仍對上訴人作出輕判，市民及外界

仍會質疑本澳特區對打擊相關犯罪的決心，且仍對社會秩序和安

寧造成負面影響，會向潛在犯罪者發出錯誤的訊息，亦對到庭坦

白認罪的作案人不公平。 

6. 回看各單項判刑，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刑期，約為刑幅的 1/7 至

1/5之間，如上述預防犯罪的考量，尤其考處到上訴人一直潛逃，

未有承擔事件應有的態度，眾被害人均未得到彌補下，有關判刑

已算較輕，難言為重。 

7. 而 10 項罪名的競合量刑方面，到幅由 3 年 3 個月至 19 年 1 個

月，而原審法院判處 6 年實際徒刑，僅比下限高出 2 年 9 個月，

不足幅度的 1/5，在面對上述預防犯罪的情節下，有關量刑亦未

見過重。 

8. 因此，根據自由邊緣理論，原審法庭已就量刑情節作出全面的考

量下，檢察院認為原審法庭的量刑沒有過重，沒有違反《刑法典》

第 40第 65條之規定。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及請求明顯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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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駁回，並維持被上訴的判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1款之規定）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對上訴人提出了法律意見書： 

一、概述 

本案嫌犯 A(以下稱為上訴人)不服初級法院 2023 年 11 月 17 日的合

議庭缺席審判的判決，其於 2025 年 8 月 7 日自首並隨後向中級法院提起

上訴。 

本案中，初級法院合議庭宣告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和既遂形式觸犯兩

項《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款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各判處五個月徒

刑；兩項《刑法典》第 211條第 1款結合第 3款及第 196 條 a 項規定及處

罰的“巨額詐騙罪”分別判處九個月徒刑和一年徒刑；六項《刑法典》第

211條第 1 款結合第 4款 a項及第 196 條 b項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

騙罪”，其中四項分別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及其中兩項分別判處三年三個

月徒刑；十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另向十名被害人支付合

共澳門元 481,524元和港幣 1,490,000元的損害賠償和法定延遲利息。 

(一)、關於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指其因工作壓力大和未能排解個人情

緒而染上賭博惡習，其為彌補賭博的經濟損失致採取不法手段以快速獲取

金錢，其觸犯的犯罪行為令其失去工作和無法贍養父母和撫養兒子；其為

初犯且案發前自律和品格良好，案件判決後自願返澳接受刑罰以改過自新

和不再犯罪，但是，原審法庭欠缺考慮上訴人犯案前後的有利情節且對其

量刑明顯過重，為此，上訴人指被上訴裁判違反《刑法典》第 40 和第 65

條規定，請求廢止原裁判並對其作不超過五年徒刑的處罰。 

(二)、檢察院對上訴的答覆 

檢察院對上訴提出答覆，指上訴人身為警務人員，其知法犯法，於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上半年超過兩年期間之內，因賭博和生活開支多

次以詭計騙取十名被害人金錢，相關犯罪的時間幅度突顯其犯罪預謀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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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的較高程度，其中，事件揭發後上訴人逃離本澳至一審判決一年九個

月之後才返澳投案，故此，上訴人的事後悔改未能視為真誠悔悟；此外，

上訴人至今仍未對相關被害人作出充分的應有賠償，為此，基於特別預防

和一般預防的要求，原審法庭根據《刑法典》第 40條和第 65 條規定，對

上訴人的量刑情節作出全面考量且案中量刑未見過重，為此，檢察院認為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其上訴並維持原審判決。 

二、分析意見 

就上訴人指被上訴裁判對其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檢察院將依邏輯

對案件事實和法律問題作相應分析和發表意見。 

本案中，初級法院合議庭宣告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和既遂形式觸犯兩

項《刑法典》第 211 條第 1款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各判處五個月徒

刑；兩項《刑法典》第 211條第 1款結合第 3款及第 196 條 a 項規定及處

罰的“巨額詐騙罪”分別判處九個月徒刑和一年徒刑；六項《刑法典》第

211條第 1 款結合第 4款 a項及第 196 條 b項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

騙罪”，其中四項分別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及其中兩項分別判處三年三個

月徒刑；十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六年實際徒刑。 

對於量刑的問題，本澳主流的司法見解認為，“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

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

同時，“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 —— 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

反，也不存在獲確定的具體刑罰出現完全不適度的情況，作為以監督法律

良好實施為主旨的上級法院就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參見中級法院

第 1037/2018 號、第 791/2017 號以及第 669/2015 號刑事上訴案件的合

議庭裁判；終審法院第 35/2011 號、第 17/2014 號以及第 26/2015 號刑

事上訴案件的合議庭裁判)。 

根據被上訴裁判的庭審認定事實，上訴人於案發期間以支付家人醫

藥費甚至支付其父親的喪葬費為藉口，於超過兩年期間分別向十名被害人

借取款項用於賭博或其個人消費，在事件揭發之後，上訴人逃離本澳以逃

避其法律責任，為此，針對上訴人觸犯的十項詐騙罪，原審法庭對當中兩

項普通詐騙罪分別判處五個月徒刑、對兩項巨額詐騙罪分別判處九個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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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和一年徒刑、對六項相當巨額詐騙罪的四項分別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和

兩項分別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十罪合併處罰判處六年徒刑。 

根據《刑法典》第 211條規定，普通詐騙罪的刑幅為最高三年徒刑或

科罰金、巨額詐騙罪的刑幅為最高五年徒刑或最高六百日罰金、相當巨額

詐騙罪的刑幅為二年至十年徒刑。 

正如檢察官閣下在對上訴的答覆中指出，原審法庭在量刑時已全面

衡量上訴人提出的情節並清楚的指出量刑依據。 

分析被上訴裁判的量刑理由陳述可見，原審法庭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第 64條和第 65 條規定，對上訴人的作案動機、犯罪故意程度、被害

人數目眾多、上訴人騙取的金錢數目龐大且未作適當賠償、其為初犯等具

體情節和基於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要求作出量刑，案中未見存在量刑過

重的適用法律錯誤。 

我們認為，在對不同法律意見表示充分尊重的前提下，無論是從一般

預防或者特別預防而言，考慮上訴人案發期間身為警員但仍知法犯法的嚴

重犯罪過錯、其觸犯詐騙罪的數目和予眾多被害人造成嚴重經濟損失且事

發後逃離本澳以逃避法律制裁的客觀事實，給予上訴人作出量刑減刑的判

決將極可能造成市民大眾對本澳法律制度失去信心的危險。 

故此，原審法庭對上訴人的量刑適當，上訴人所謂對其量刑過重的上

訴理由並不成立。 

三、意見書結論 

綜合而言，上訴人指被上訴裁判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

依法駁回上訴。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

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6 款 b項規定的

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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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了以下事實： 

1. 至少自 2019 年起，嫌犯 A計劃向她人訛稱其親屬患病需支付醫

療費用、返還賭博債款、返還借款及因辦理喪事需要金錢等原因

需向他人借取款項，並承諾將儘快還款，獲交付相關款項後不依

約定返還借款，以騙取金錢。 

［第一被害人 B 的部份］ 

2. 2019年 10日，嫌犯向第一被害人 B 訛稱他人追討其母親賭博債

款，故向第一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3. 第一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將現金港幣十六萬元

（HKD$160,000.00）交予嫌犯，並按嫌犯的指示將澳門幣三萬五

千元（MOP$35,000.00）轉賬到 M銀行賬戶（賬號：180XXX434，

戶主：L）（見卷宗第 177至 178頁）。 

4.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5. 其後，第一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一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6.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一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澳門幣三萬五千元

（MOP$35,000.00）及港幣十六萬元（HKD$160, 000.00）。 

［第二被害人 C 的部份］ 

7. 2020 年 4 月 15，嫌犯向第二被害人 C 訛稱他人追討其母親賭博

債款，故向第二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8. 第二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0 年 4月 15日，透過銀行轉賬及現金的方式將

合共澳門幣十七萬零一百九十三元（MOP$170,193.00）交予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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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卷宗第 206 至 207頁及第 300頁）。 

9.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10. 2020 年 7 月 10 日，嫌犯向第二被害人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醫療

費用，故向第二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11. 第二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0 年 7 月 10 日至同年 7 月 11 日，透過銀行轉

賬的方式將合共澳門幣十萬元（MOP$100,000.00）交予嫌犯（見

卷宗第 208至 209頁及第 303 頁）。 

12.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13. 其後，第二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二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14.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二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澳門幣二十七萬零

一百九十三元（MOP$270,1923.00）。 

［第三被害人 D 的部份］ 

15. 2020年 9 月 12 日，嫌犯向第三被害人 D 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醫

療費用，故向第三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16. 第三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0 年 9 月 12 日至同年 9 月 15 日，透過銀行轉

賬 的 方 式 將 合 共 澳 門 幣 十 六 萬 五 千 零 二 十 四 元

（MOP$165,024.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133 至 137 頁及 297

頁）。 

17.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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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後，第三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三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19.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三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澳門幣十六萬五千

零二十四元（MOP$165,024.00）。 

［第四被害人 E 的部份］ 

20. 2020 年 10 月 19 日，嫌犯向第四被害人 E 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

醫療費用，故向第四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21. 第四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0 日 10 月 20 日，透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將澳門

幣五萬元（MOP$50,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129及 298頁） 。 

22.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23. 2021 年 8 月 25 日，嫌犯向第四被害人訛稱急需退款予他人，故

向第四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24. 第四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1 年 8月 25日，透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將澳門幣

一萬五千元（MOP$15,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128 頁）。  

25.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26. 其後，第四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四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27.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四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澳門幣六萬五千元

（MOP$65,000.00）。  

［第五被害人 F 的部份］ 

28. 2020 年 10 月 21 日，嫌犯向第五被害人 F 訛稱兒子患病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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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費用，故向第五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29. 第五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透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將澳門

幣一萬元（MOP$10,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107 及 302 頁）。 

30.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31. 其後，第五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款項，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五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32.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五被害人損失了澳門幣一萬元

（MOP$10,000.00）。 

［第六被害人 G 的部份］ 

33. 2020 年 10 月 21 日，嫌犯向第六被害人 G 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

醫療費用，故向第六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34. 第六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透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將澳門

幣三萬元（MOP$30,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202 及 301 頁）。 

35.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手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36. 其後，第六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六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37.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六被害人損失了澳門幣三萬元

（MOP$30,000.00）。 

［第七被害人 H 的部份］ 

38. 2020 年 10 月 21 日，嫌犯向第七被害人 H 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

醫療療費用，故向第七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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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第七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透過銀行轉賬及現金的方式

將合共澳門幣十二萬元（MOP$120,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244至 246頁）。 

40.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謊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41. 其後，第七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七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42.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七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澳門幣十二萬元

（MOP$120,000.00）。 

［第八被害人 I 的部份］ 

43. 2021年 9 月 4日，嫌犯向第八被害人 I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醫療

費用，故向第八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44. 第八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1 年 9 月 4 日，透過現金的方式將港幣五萬元

（HKD$50,000.00）交予嫌犯。 

45.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46. 2021 年 9 月 6 日，嫌犯向第八被害人訛稱因父親去世需辦理喪

事的金錢，故向第八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47. 第八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1 年 9 月 6 日，透過現金的方式將港幣十五萬

元（HKD$150,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230頁）。 

48.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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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其後，第八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八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50.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八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港幣二十萬元

（HKD$200,000.00）。 

［第九被害人 J 的部份］ 

51. 2022年 1 月，嫌犯向第九被害人 J訛稱父親及兒子患病需支付醫

療費用，故向第九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52. 第九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是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2 年 1 月 5 日，透過現金的方式將港幣五十萬

元（HKD$500,000. 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19頁）。  

53.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54. 2022 年 5 月 24 日，嫌犯向第九被害人訛稱因父親快將離世而需

要辦理喪事的金錢，故向第九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55. 第九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2 年 5月 24日，透過現金的方式將港幣二十五

萬元（HKD$250,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 18 頁）。 

56.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57. 其後，第九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九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58.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九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港幣七十五萬元

（HKD$750,000.00）。 

［第十被害人 K 的部份］ 

59. 2022 年 2 月，嫌犯向第十被害人 K 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醫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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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向第十被害人借款，並承諾將會返還款項。 

60. 第十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會將款項用作其訛稱的上述用途及將會

返還款項，於 2022 年 2月 14日，透過銀行轉賬及現金的方式將

合共港幣四十四萬元（HKD$440,000.00)交予嫌犯（見卷宗第158、

160及 299頁）。 

61. 實際上，嫌犯收取上述款項後，從來沒有打算將款項用作其訛稱

的上述用途及按約定返還款項，反而將有關款項用於個人生活開

支。 

62. 其後，第十被害人向嫌犯取回上述借款，嫌犯以不同藉口拖延，

第十被害人懷疑被騙，於是報警求助。 

63. 嫌犯的上述行為導致第十被害人損失了合共港幣四十四萬元

（HKD$440,000.00）。 

64.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獲取不正當利益，故

意向多名被害人訛稱其親屬患病需支付醫療費用、返還賭博債款、

返還借款及因辦理喪事需要金錢等原因需借取款項，使彼等產生

錯誤，將上述金錢交予嫌犯，因而對多名被害人造成財產損失。 

65.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處罰。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作案後嫌犯曾向第一被害人償還部分款項，現尚欠澳門幣

101,000 元。 

- 作案後嫌犯曾向第二被害人償還部分款項，現尚欠港幣 100,000

元。 

- 作案後嫌犯曾向第五被害人償還部分款項，現尚欠澳門幣 5,500

元。 

- 作案後嫌犯曾向第七被害人償還部分款項，現尚欠澳門幣

1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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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控訴書內的其他事實，尤其： 

- 嫌犯向第一被害人 B 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醫療費用。 

- 嫌犯向第八被害人 I訛稱急需還款予他人。 

- 嫌犯向第九被害人訛稱父親患病需支付醫療費用。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僅就原審法院的量刑部分決定提出質疑，

認為上訴人因工作壓力大和未能排解個人情緒而染上賭博惡習，其為彌補

賭博的經濟損失致採取不法手段以快速獲取金錢，其觸犯的犯罪行為令其

失去工作和無法贍養父母和撫養兒子。且上訴人為初犯，案發前自律和品

格良好，案件判決後自願返澳接受刑罰以改過自新和不再犯罪，而原審法

庭欠缺考慮上訴人犯案前後的有利情節且對其量刑明顯過重，請求廢止原

裁判並對其作不超過五年徒刑的處罰。 

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關於量刑的問題，我們一直認同，《刑法典》第 40條及第 65 條確立

了量刑應考慮的因素及量刑的標準，法院在確定具體刑罰的時候必須按照

行為人的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在法律所定的限度內為之，同時亦須考

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的情節，並賦予法院在法定刑幅內選擇刑罰的

自由權力。上訴法院的介入也僅限於原審法院的量刑存在明顯的罪刑不相

適應或者刑罰明顯不合適的情況。 

根據上述的判決內容，原審法庭根據《刑法典》第 40條、第 64條和

第 65條規定，對上訴人的作案動機、犯罪故意程度、被害人數目眾多、上

訴人騙取的金錢數目龐大且未作適當賠償、其為初犯等具體情節和基於特

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要求作出量刑，尤其是在事件揭發之後，上訴人逃離

本澳以逃避其法律責任，而對上訴人觸犯的十項詐騙罪，對當中兩項普通

詐騙罪在最高可判處三年徒刑或科罰金的刑幅僅判處五個月徒刑、對兩項

巨額詐騙罪，在可判處最高五年徒刑或最高六百日罰金的刑幅之內，分別

判處九個月徒刑和一年徒刑、對六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在可判處二年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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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徒刑的刑幅之內，尤其是基於不法得利的金額不同而選擇判處其中的四

項分別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和兩項分別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這些刑罰，

除了沒有明顯超出其罪過程度之外，無論從一般預防或者特別預防而言，

考慮上訴人案發期間身為警員但仍知法犯法的嚴重犯罪過錯、其觸犯詐騙

罪的數目和予眾多被害人造成嚴重經濟損失且事發後逃離本澳以逃避法

律制裁的客觀事實，給予上訴人作出量刑減刑的判決將極可能造成市民大

眾對本澳法律制度失去信心的危險，原審法院的量刑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

地方。 

而對於十罪並罰，根據《刑法典》第 71 條的量刑標準，原審法院在

對其可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至十九年一個月的刑幅之內，僅選判六年徒刑，

也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駁回上訴。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 A 的上訴理由明顯不

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並且支付 4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上訴

人還要支付相同計算單位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第第 3款所規定的懲

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 2000 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5年 10 月 13日 

 

 

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